
关于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3 ]第 ZF29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招商i正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所《关于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 ( 上证上审 ( 再融资) ( 2023 ) 96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己收悉。 对此，我们作了认真研究， 并根据问询函的

要求 ， 对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或"拓普

集团 ，， ) 补充实施了若干检查程序， 并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

问题 1: 关于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发行人主要从事汽车减震器、内饰功能件、底盘系统及

热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本次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40亿元，募

投项目实施后将新增轻量化底盘系统产能610万套/年、新增内饰功能件产能310

万套/年、新增热管理系统产能130万套/年，也将提升公司在智能驾驶领域基于

汽车线控转向系统和空气悬架的研发能力。 2) 对于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原

募投项目"汽车智能刹车系统项目"尚未投入的铺底流动资金变更为"轻合金

副车架项目"。

请发行人说明: (1)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的潜在影响，

并结合公司的经营计划、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等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

及产品选择、实施地点安排的主要考虑:宁波相关募投项目之间以及与现有业

务项目的异同，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 (2) 发行人在智能驾驶产品的核心

技术积累以及人员储备情况，智能驾驶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3) 结合公司相关

产品的当前产能、已规划项目产能情况以表格列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的

产能变化情况，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下游主要客户需求变化情况、发行人竞争优

劣势、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以及在手订单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能规划合

理性以及是否存在产能消化风险。 (4) 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

技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比例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5) 前次募集资

金变更的原因，相关决策是否谨慎，变更后是否用于非资本性支出 。 (6 ) 募技

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是否履行相

关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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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我们执行的核查工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 

l 、查阅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定期报告、相关临时公告 :

2、获取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

他非流动资产等科目的明细账， 分析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情形;

3、查阅宁波拓普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博格思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商资

料，并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沟通，了解相关主体的业务情况、投资的原因及背

景:

4、 向发行人了解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己实施或拟实

施的财务'性投资情况， 并由发行人出具相关说明。

(二〉核查结论

经执干于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l 、宁波拓普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博格思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属于汽车零

部件行业，与申请人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 公司对上述两公司的投资分别形成于

2007年、 2012年 ， 均属于以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

投资， 不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且未来亦无通过出售股权获得投资收益的计划，

不认定为贝才务性投资具有合理性;

2、于良告期至今， 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

的情形 ;

3、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特此说明!

- 二 -

立信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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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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